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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VISION VALUES HOLDINGS LIMITED
遠見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62）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

遠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財政期間」）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及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224,073 239,067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4 (108) 437

製成品及在製品之存貨變動 (221) (686)

項目服務之外判費用 (3) (1,498)

私人飛機管理服務之直接經營成本 (7,448) (9,768)

物流服務之直接經營成本 (178,884) (180,031)

買賣礦產之直接經營成本 (409) (6,555)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虧損 9(b) (19,126) (19,880)

僱員福利開支 (13,330) (20,157)

折舊 (3,205) (3,481)

其他開支 6 (12,830) (1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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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及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虧損 (11,491) (14,166)

融資收入 5 90 95

融資成本 5 (4,828) (4,288)

除所得稅前虧損 (16,229) (18,359)

所得稅開支 7 (3,818) (3,116)

期內虧損 (20,047) (21,475)

以下各方應佔（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27,382) (26,978)

非控制性權益 7,335 5,503

(20,047) (21,475)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港仙） 8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0.70)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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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 (20,047) (21,475)

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貨幣匯兌差額 (2,222) 35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22,269) (21,440)

以下各方應佔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8,966) (26,943)

非控制性權益 6,697 5,503

其他全面虧損總額 (22,269) (21,44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28,966) (26,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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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四年

六月
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a) 11,144 13,805
使用權資產 9(a) 1,346 2,254
投資物業 9(b) 219,530 239,338
勘探及評估資產 10 97,655 96,447
租金按金 162 168

329,837 352,012

流動資產
存貨 462 730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11 216,681 261,93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2,573 7,015
合約資產 11 25,853 38,647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8,316 41,358

313,885 349,680

總資產 643,722 701,692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39,242 39,242
其他儲備 473,596 471,168
累計虧損 (346,808) (315,414)

166,030 194,996
非控制性權益 86,107 90,241

總權益 252,137 28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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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四年

六月
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2,382 2,331
租賃負債 443 434
董事貸款 160,835 136,715

163,660 139,48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12 53,672 32,024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52,516 49,046
合約負債 866 1,230
借款 13 116,391 188,934
租賃負債 785 1,476
應付稅項 3,695 4,265

227,925 276,975

總負債 391,585 416,455

總權益及負債 643,722 701,692

流動資產淨額 85,960 72,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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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簡明中期財務資料（「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D2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中期財務
資料乃按照歷史成本慣例編製，並經重估按公平值列賬之投資物業作出修訂。其應連同根
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本
集團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 會計政策變動

除下文所述者外，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
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下列現行準則之修訂本及詮釋於二零二四年七月一日開始之財政期間首次生效，且目前與
本集團有關：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附帶契約的非流動負債
香港詮釋第5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借款人對包含按要求償還條款

之定期貸款之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售後租回交易中之租賃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及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7號（修訂本）
供應商融資安排

上述現行準則及詮釋之修訂本對於本報告期之中期財務資料預期並無重大影響。

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可呈報經營分部為：(i)物業投資；(ii)礦產勘探；(iii)私人飛機管理服務；(iv)物流
服務；及(v)其他。

執行董事為主要經營決策者。執行董事審閱本集團之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
執行董事根據該等報告釐定經營分部。

執行董事按分部業績之計量評估經營分部表現。該計量基準為收入減直接與收入相關之開
支（但不包括折舊）。除下文所述者外，向董事提供之其他資料乃按與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一
致之方式計算。分部資產不包括其他集中管理之資產。

業務分部之間並無進行銷售或其他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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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分部收入及業績

物流服務 物業投資 礦產勘探
私人飛機
管理服務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207,251 1,492 – 13,601 1,729 224,073

分部業績 30,265 1,143 – 6,153 511 38,072

折舊 (2,381) – (26) (503) (45) (2,955)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虧損 – (19,126) – – – (19,126)
未分配開支（附註） (27,482)
融資成本 (4,828)
融資收入 90

除所得稅前虧損 (16,229)

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分部收入及業績

物流服務 物業投資 礦產勘探
私人飛機
管理服務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209,782 2,979 – 16,400 9,906 239,067

分部業績 25,094 2,434 – 6,632 983 35,143

折舊 (2,448) – (88) (526) (142) (3,204)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虧損 – (19,880) – – – (19,880)

未分配開支（附註） (26,225)

融資成本 (4,288)

融資收入 95

除所得稅前虧損 (18,359)

附註： 未分配開支主要包括自企業層面產生的未分配僱員福利開支、法律及專業費用及分
擔行政服務之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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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

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物流服務 物業投資 礦產勘探
私人飛機
管理服務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總計 247,834 220,414 97,972 12,768 508 579,496

未分配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8,316
– 其他未分配資產 5,910

綜合總資產 643,722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

物流服務 物業投資 礦產勘探
私人飛機
管理服務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總計 302,747 240,186 96,742 13,879 2,753 656,307

未分配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1,358

– 其他未分配資產 4,027

綜合總資產 701,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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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396) –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33) –

雜項收入 321 437

(108) 437

5. 融資收入及成本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收入
– 銀行利息收入 90 95

融資成本
– 借款的利息開支 (961) (1,110)

– 董事貸款的利息開支 (3,821) (3,101)

– 租賃負債的利息開支 (46) (77)

(4,828) (4,288)

6. 其他開支

其他開支包括以下各項：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 960 966

產生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之直接經營開支 349 544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136 (50)

短期租賃的經營租賃租金 406 446

法律及專業費用 4,669 2,342

分擔行政服務之補償 3,180 3,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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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二三年：16.5%）稅率計提撥備。海外溢利
之稅項乃就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業務所在國家之當前稅率計算。

於簡明綜合損益表扣除的所得稅金額指：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145 271

– 中國企業所得稅 3,621 2,829

遞延所得稅
– 出現暫時差額 52 16

所得稅開支總額 3,818 3,116

8.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虧損（千港元） (27,382) (26,978)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已發行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3,924,190 3,924,190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總額（港仙） (0.70) (0.69)

由於假定購股權獲行使會對每股基本虧損產生反攤薄影響，故計算兩個期間的每股攤薄虧
損時並無假設購股權獲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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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及投資物業之變動

(a)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

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集團於傢具、裝置及設備的開支約為零港
元（二零二三年：9,700港元）、於電腦設備的開支為18,000港元（二零二三年：13,300港
元）及於租賃物業裝修的開支為63,000港元（二零二三年：零港元）。截至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集團於軟件的開支約為310,000港元（二零二三年：276,400

港元）。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集團撇銷了賬面淨值約為33,000

港元（二零二三年：零港元）的租賃物業裝修、電腦設備及辦公設備。截至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集團出售了賬面淨值約為558,000港元（二零二三年：零港元）
的傢俬、裝置及設備，作價為162,000港元。

(b) 投資物業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由一名獨立專業合資格估值師以公開市值基準重新估值，該估值師
持有獲認可的相關專業資格並對所估值的投資物業的地點和領域有相關經驗，而本集
團投資物業之公平值由該名估值師使用直接比較法（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相同的
估值方法）更新。因此，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投資物業重新估值為約
219,530,000港元（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239,338,000港元），該估值代表其可回收金
額，而公平值虧損約19,126,000港元（二零二三年：公平值虧損19,880,000港元）於截至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的簡明綜合收入表中列賬。

10. 勘探及評估資產

本集團擁有蒙古西部的採礦許可證。勘探及評估資產的添置指勘探活動直接應佔之地質及
地質物理成本、鑽孔及勘探開支。

於
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四年

六月
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期初╱年初 96,447 82,995

添置 1,208 13,452

期末╱年末 97,655 96,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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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以及合約資產

於
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四年

六月
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款項
– 關連人士 1,743 5,151

– 第三方 28,533 44,355

應收票據 186,405 212,424

216,681 261,930

合約資產
– 關連人士 3,444 16,174

– 第三方 22,409 22,473

25,853 38,647

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集團將賬面值為116,391,000港元（二零二四年六
月三十日：188,934,000港元）的應收票據進行保理。應收票據的到期日介乎1至6個月。

根據與銀行簽訂的保理條款，倘應收票據出現違約，銀行有權向本集團追索。

管理層認為，本集團保留了大部分的風險及回報，因此，本集團繼續確認於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票據的全額賬面值116,391,000港元（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
188,934,000港元）以及本公告附註13所披露的保理貸款。

本集團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以及合約資產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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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款項按發票日期劃分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四年

六月
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22,429 33,543

31至60日 4,291 15,086

61至90日 – 788

90日以上 3,556 89

30,276 49,506

所有應收貿易款項須於一年內或按要求償還。本集團一般給予客戶30至90日之賒賬期。於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應收貿易款項概無出現減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無）。

12. 應付貿易款項

於
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四年

六月
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款項
–第三方 53,672 32,024

應付貿易款項按發票日期劃分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四年

六月
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52,025 31,660

31至60日 1,398 135

61至90日 – –

90日以上 249 229

53,672 32,024

本集團應付貿易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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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借款

於
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四年

六月
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無抵押
– 保理貸款 – 一年內 116,391 188,934

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金額為人民幣109,803,000元（約116,391,000港元）（二
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174,939,000元（約188,934,000港元））（附註11）的應收票據由若
干銀行保理，附有追索權，並按介乎1.0厘至3.1厘（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介乎1.3厘至3.0厘）
的年利率計息。

借款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14. 資本承擔

本公司於期╱年末並無任何其他已訂約但尚未產生的重大資本支出（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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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會就財政期間宣派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二三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1. 物業投資

本集團投資物業的政策乃持有為賺取租金及╱或資本增值。為遵循該政策，
管理層將不時檢討本集團的物業組合。財政期間之收入為1,500,000港元（二
零二三年：3,000,000港元）。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除位於香港灣
仔的兩個辦公室單位外，所有投資物業已悉數出租。去年同期，灣仔僅得一
個辦公室單位空置。二零二四年，香港辦公室租務市場租賃勢頭疲弱，總空
置面積達歷史新高。短期內，辦公室市場氣氛回升須視乎香港經濟復甦而定。

2. 勘探及評估礦產資源

FVSP LLC（「FVSP」，本公司間接擁有51%權益之附屬公司）持有編號為MV-

021621的採礦許可證，涵蓋蒙古約為7,120公頃的黃金量及其他礦產資源量（「紫
龍項目」）。

財政期間的最新發展簡述如下：

(a) 地質勘探：財政期間並無計劃或實施任何地質勘探工作；

(b) 紫龍項目氧化礦石浸濾測試：二零二四年六月下旬，FVSP共收集1,200

公斤符合測試要求之測試樣本。樣本於二零二四年七月送往蒙古一家
獨立實驗室進行浸濾測試。測試使用環保浸濾劑進行，並於二零二四年
十一月接獲初步結果。主要結果包括：

– 50mm樣本回收率為66.57%金(Au)、45.68%銀(Ag)，浸濾劑用量為
每公噸2.24公斤；

– 25mm樣本回收率為69.4%金、55.16%銀，浸濾劑用量為每公噸1.77

公斤；及

– 12.5mm樣本回收率為69.19%金、65.19%銀，浸濾劑用量為每公噸
0.86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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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進行的浸濾測試的礦石樣本來自紫龍項目的上部氧化帶，該氧化
帶主要由金礦和銀礦組成。原始礦石樣本（測試樣本）的銅(Cu)品位記錄
為非常低的0.00148%銅，使其被納入浸濾測試在經濟上屬不可行。銅礦
化主要出現在紫龍項目的下部礦化帶，被發掘作為金銀礦副產品；

(c) 在二零二五年二月完成了對25mm樣本使用氰化鈉(NaCN)的補充測試，
以比較氰化鈉與環保劑的浸濾效果。結果顯示，與環保劑相比，使用氰
化鈉的金回收率增加6.47%，銀回收率增加4.94%，試劑用量為減半，及；

(d) 紫龍項目二零二五年採礦計劃：二零二五年採礦計劃已於二零二四年
十一月在網上提交。該計劃以蒙古政府於二零二一年批准的可行性研
究為基礎，以氧化礦石生產為重點。主要組成部分包括露天建設、剝採、
氧化礦石最低產量40,000噸，以及建立與氧化礦石生產相關的必要設施。
蒙古政府於二零二五年二月初批准該計劃。FVSP管理層將在適當時候
制定發展計劃供內部討論。

3. 私人飛機管理服務（「私人飛機管理」）

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私人飛機管理分部管理四架飛機，其中根據
長期管理合約管理三架飛機（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四架），根據專門安排
管理一架（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一架）飛機。本財政期間的收入約為
13,600,000港元（二零二三年：16,400,000港元）。收入較去年同期減少乃由於
財政期間長期飛機管理合約取消所致。

4. 物流業務

本集團的物流業務由一間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合資公司」）開展。合資公司
由本集團實益擁有60%權益，餘下40%權益由獨立第三方擁有。合資公司的
業務範圍主要涵蓋新疆邊境的甩掛運輸；矸石回填以及精煤及其副產品之專
線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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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零二四年年中起，合資公司已實施車隊外包策略。合資公司自有車隊中
全部貨車、司機及管理人員已外包予獨立第三方，為期兩年。此策略旨在增
加合資公司自有貨車的收入及減少物流成本。貨車營運及使用權（包括但不
限於貨車維修及司機管理）已外判。合資公司不再承擔自有車隊的營運成本。
合資公司現在依靠數名外部承包商提供足夠的運輸服務。

業務表現出現輕微減少，主要由於新疆大宗商品運輸費下調壓力所致。財政
期間的收入為207,300,000港元（二零二三年：209,800,000港元）。於財政期間，
合資公司處理的貨運量約為1,271,000噸（二零二三年：1,047,400噸）。

財務回顧
1. 業績分析

收入

於財政期間，本集團的收入減少至224,100,000港元（二零二三年：239,100,000

港元）。本集團收入約92.5%（二零二三年：87.8%）來自物流業務，6.1%（二
零二三年：6.9%）來自私人飛機管理服務及1.4%（二零二三年：5.3%）來自其
他分部。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本集團於財政期間之投資物業公平值乃由合資格獨立估值師估值。賬面值減
少淨額包括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虧損19,100,000港元（二零二三年：19,900,000

港元）。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虧損主要來自本集團於香港之商業物業組合。

融資成本

於本財政年度，融資成本為4,800,000港元（二零二三年：4,300,000港元）。融
資成本增加乃主要由於來自一名董事的貸款增加。

2.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由本公司主席兼董事魯連城先生（「魯
先生」）提供的循環備用融資合共160,000,000港元。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已自該融資提取145,900,000港元（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
125,600,000港元）。該融資的到期日為二零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18

3. 負債水平

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為43.1%（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46.4%），乃按本集團的借款總額除以資產總值計算。

4. 外匯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位於香港、中國及蒙古。本集團的資產及負債主要以港元、
美元及人民幣計值。本集團並無制定外幣對沖政策。然而，本集團管理層持
續監控外匯風險，並將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貨幣風險。

5.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二四年六月
三十日：無）。

業務前景及發展
於財政期間，新疆大宗物流市場一直疲弱，運輸費用於近年達到低水平。尤幸，
本集團與蒙古能源有限公司訂立三年物流服務框架協議（「該協議」），自二零二三
年起至二零二六年止生效。該協議為合資公司確保穩定的業務量。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財政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
證券。

企業管治
董事會認同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常規對保障及提升股東利益之重要性。董事會
及本公司管理層有共同維護股東利益及本集團可持續發展之責任。董事會亦認為，
良好的企業管治常規可促進公司在穩健的管治架構下發展，並加強股東及投資者
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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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財政期間，本公司已採納並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附錄C1第2部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原則及
守則條文，惟下列所述之偏離情況除外：

i.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C.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
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魯先生為本公司的主席（「主席」），同時亦履行行政總裁之責任。魯先生擁有領導
董事會所需之領袖技能，並對本集團業務有豐富知識。董事會認為，由於現有架
構能促進本公司策略有效制訂及實施，故對本公司而言更為合適。

ii.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F.2.2條訂明，董事會主席應出席本公司的股東週
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

董事會主席因其他公務而未出席二零二四年股東週年大會。本公司之審核及薪酬
委員會主席主持了二零二四年股東週年大會並回答股東之提問。本公司之股東週
年大會為董事會與股東提供溝通渠道。除股東週年大會外，股東可透過本公司網
站所列示的聯絡方式與本公司溝通。

遵守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自訂守則（「守則」），其條款不比上市規則附錄
C3有關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內載列者寬鬆。守
則已於各董事初次獲委任時及經不時修訂或重訂後送交彼等。

本公司亦已就可能掌握本公司未公開內幕消息之本集團相關僱員進行證券交易訂
立書面指引（「僱員指引」），其條款不比標準守則寬鬆。於財政期間，本公司並無
發現有僱員不遵守僱員指引之情況。

緊接半年業績刊發日期（包括該日）前三十日或自相關財政季度或半年期間結束至
半年業績刊發日期（包括該日）期間（以較短者為準），全體董事及相關僱員不得買
賣本公司之證券及衍生產品，直至該等業績刊發為止。



20

公司秘書將於有關期間開始前向全體董事及相關僱員發出備忘。經本公司作出具
體查詢後，全體董事以書面確認彼等於整個財政期間已遵守標準守則及守則所規
定之標準。

守則及僱員指引規定，所有買賣本公司證券的行為均須根據守則所載條文進行。
根據守則，董事須於買賣本公司證券及衍生工具前通知主席並須收到一份註明日
期的確認書後，方可進行，而倘為主席自身，則須於買賣任何證券前通知指定董
事並須收到一份註明日期的確認書後，方可進行。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有合共41名全職僱員（二零二四年六月
三十日：50名）。本集團之薪酬政策乃參考法律框架、市況及本集團及個別員工（包
括董事）的表現而定期檢討。本集團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政策及薪酬待
遇由薪酬委員會檢討。

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包括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徐慶全先生 

太平紳士、李企偉先生、魏啟寬先生及劉偉彪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
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

承董事會命
遠見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鄧志基

香港，二零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發表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十名董事組成，包括執行董事魯連城先生、
何厚鏘先生、翁綺慧女士、魯士奇先生、魯士偉先生及魯士中先生，獨立非執行
董事徐慶全先生太平紳士、劉偉彪先生、李企偉先生及魏啟寬先生。


